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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通報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速別：最速件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9年 5月 8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科員陳浩宇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（警用）734-306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 本次人事調整作業係配合各序列職缺檢討陞職，依相關適任人

員之品操學能、工作績效、職務歷練、單位衡平及職期與地區

調任等職務遷調原則作通盤檢討，並尊重各單位主官（管）考

核用人意見、兼顧同仁服務年資及自請調地意願，期使各員均

能適才適所，發揮所長，提升整體治安維護效能。 

二、 下列人員統一律定於 109 年 5 月 11 日（星期一）17 時前至新

職單位報到：（計 92員） 

編號 新 任 職 務 姓 名 原 任 職 務 備 考 

1 

刑 事 警 察 大 隊 

 

技 正 

蔡 洺 彥 

刑 事 警 察 大 隊 

偵 五 隊 

隊 長 

陞職第五序列

職務 

2 

刑 事 警 察 大 隊 

偵 五 隊 

隊 長 

許 宏 銘 

林 口 分 局 

偵 查 隊 

隊 長 

 

3 

林 口 分 局 

偵 查 隊 

隊 長 

薛 光 明 

瑞 芳 分 局 

偵 查 隊 

隊 長 

 

4 

瑞 芳 分 局 

偵 查 隊 

隊 長 

陳 明 宏 

淡 水 分 局 

偵 查 隊 

隊 長 

 

5 

淡 水 分 局 

偵 查 隊 

隊 長 

郭 懷 澤 

刑 事 警 察 大 隊 

偵 查 組 

組 長 

 

6 

刑 事 警 察 大 隊 

偵 查 組 

組 長 

梁 献 堂 

刑 事 警 察 大 隊 

 

專 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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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

刑 事 警 察 大 隊 

 

專 員 

程 順 偉 

外 事 科 

 

警 務 正 

 

8 

永 和 分 局 

交 通 組 

組 長 

莊 博 丞 

中 和 分 局 

交 通 組 

組 長 

 

9 

中 和 分 局 

交 通 組 

組 長 

詹 惇 貿 

土 城 分 局 

交 通 組 

組 長 

 

10 

土 城 分 局 

交 通 組 

組 長 

張 家 憲 

板 橋 分 局 

交 通 組 

組 長 

 

11 

板 橋 分 局 

交 通 組 

組 長 

李 瑞 彬 

瑞 芳 分 局 

交 通 組 

組 長 

 

12 

三 重 分 局 

勤 務 指 揮 中 心 

主 任 

陳 國 華 

勤 務 指 揮 中 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行 政 股 

股 長 

 

13 

勤 務 指 揮 中 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行 政 股 

股 長 

陳 恩 廷 

後 勤 科 

 

警 務 正 

 

14 

後 勤 科 

 

警 務 正 

嚴 明 祥 

金 山 分 局 

警 備 隊 

隊 長 

陞職第六序列

職務 

15 

金 山 分 局 

警 備 隊 

隊 長 

程 翌 登 

中 和 分 局 

 

警 務 員 

 

16 

中 和 分 局 

行 政 組 

組 長 

林 啟 發 

汐 止 分 局 

行 政 組 

組 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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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新 任 職 務 姓 名 原 任 職 務 備 考 

17 

汐 止 分 局 

行 政 組 

組 長 

陳 昭 旺 

金 山 分 局 

行 政 組 

組 長  

 

18 

金 山 分 局 

行 政 組 

組 長 

黃 信 維 

防 治 科 

民 力 股                  

股 長 

 

19 

防 治 科 

民 力 股                  

股 長 

侯 慎 謙 

中 和 分 局 

行 政 組 

組 長 

 

20 

林 口 分 局 

勤 務 指 揮 中 心 

主 任 

陳 榮 進 

金 山 分 局 

保 防 組 

組 長  

 

21 

金 山 分 局 

保 防 組 

組 長 

吳 明 鴻 

保 安 科 

保 安 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股 長 

 

22 

保 安 科 

保 安 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股 長 

徐 瑞 宜 

保 安 科 

 

警 務 正 

 

23 

保 安 科 

 

警 務 正 

張 明 朝 

樹 林 分 局 

 

警 務 員 

陞職第六序列

職務 

24 

秘 書 室 

庶 務 股 

股 長 

陳 少 平 

秘 書 室 

 

警 務 正 

 

25 

秘 書 室 

 

警 務 正 

許 晉 源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 

警 務 員 

陞職第六序列

職務 

26 

三 重 分 局 

秘 書 室 

主 任 

莊 有 德 

板 橋 分 局 

秘 書 室 

主 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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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 

板 橋 分 局 

秘 書 室 

主 任 

廖 學 霆 

三 峽 分 局 

秘 書 室 

主 任 

 

28 

三 峽 分 局 

秘 書 室 

主 任 

杜 逸 得 

三 重 分 局 

秘 書 室 

主 任 

 

29 

婦 幼 警 察 隊 

偵 防 組 

組 長 

陳 建 仲 

婦 幼 警 察 隊 

行 政 組 

組 長 

 

30 

婦 幼 警 察 隊 

行 政 組 

組 長 

呂 岳 城 

勤 務 指 揮 中 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企 劃 股 

股 長 

 

31 

勤 務 指 揮 中 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企 劃 股 

股 長 

蔡 豐 吉 

婦 幼 警 察 隊 

偵 防 組 

組 長 

 

32 

中 和 分 局 

督 察 組 

組 長 

廖 振 富 

汐 止 分 局 

督 察 組 

組 長 

 

33 

汐 止 分 局 

督 察 組 

組 長 

林 聖 銘 

樹 林 分 局 

督 察 組 

組 長 

 

34 

樹 林 分 局 

督 察 組 

組 長 

胡 炎 全 

淡 水 分 局 

督 察 組 

組 長 

 

35 

淡 水 分 局 

督 察 組 

組 長 

楊 迪 光 

保 安 警 察 大 隊 

督 察 組 

組 長 

 

36 

保 安 警 察 大 隊 

督 察 組 

組 長 

葉 志 豪 

督 察 室 

 

督 察 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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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 

督 察 室 

 

督 察 員 

游 本 慶 

中 和 分 局 

督 察 組 

組 長 

 

38 

資 訊 室 

 

警 務 正 

李 璘 昱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行 政 組 

組 長 

 

39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行 政 組 

組 長 

李 秉 鴻 

秘 書 室 

 

警 務 正 

 

40 

犯 罪 預 防 科 

 

警 務 正 

糠 玉 奇 

土 城 分 局 

警 備 隊 

隊 長 

陞職第六序列

職務 

41 

土 城 分 局 

警 備 隊 

隊 長 

陳 枝 欉 

中 和 分 局 

警 備 隊 

隊 長 

 

42 

中 和 分 局 

警 備 隊 

隊 長 

黃 清 泉 

板 橋 分 局 

警 備 隊 

隊 長 

 

43 

板 橋 分 局 

警 備 隊 

隊 長 

陳 義 興 

新 店 分 局 

警 備 隊 

隊 長 

 

44 

新 店 分 局 

警 備 隊 

隊 長 

吳 聰 明 

三 峽 分 局 

警 備 隊 

隊 長 

 

45 

三 峽 分 局 

警 備 隊 

隊 長 

呂 志 修 

蘆 洲 分 局 

 

警 務 員 

 

46 

犯 罪 預 防 科 

 

警 務 正 

莊 黎 郎 

汐 止 分 局 

警 備 隊 

隊 長 

陞職第六序列

職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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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 

汐 止 分 局 

警 備 隊 

隊 長 

曾 煥 章 

瑞 芳 分 局 

警 備 隊 

隊 長 

 

48 

瑞 芳 分 局 

警 備 隊 

隊 長 

陳 伯 彥 

保 安 警 察 大 隊 

 

警 務 員 

 

49 

後 勤 科 

 

警 務 正 

李 三 泰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 

警 務 員 

陞職第六序列

職務 

50 

蘆 洲 分 局 

 

警 務 員 

涂 德 猛 

新 莊 分 局 

警 備 隊 

隊 長 

 

51 

新 莊 分 局 

警 備 隊 

隊 長 

吳 恭 

林 口 分 局 

警 備 隊 

隊 長 

 

52 

林 口 分 局 

警 備 隊 

隊 長 

黃 福 順 

新 莊 分 局 

 

警 務 員 

 

53 

淡 水 分 局 

 

警 務 員 

廖 志 德 

保 安 警 察 大 隊 

第 三 中 隊 

副 中 隊 長 

 

54 

保 安 警 察 大 隊 

第 三 中 隊 

副 中 隊 長 

謝 東 陞 

樹 林 分 局 

 

警 務 員 

 

55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土城分隊警務員

代 理 分 隊 長 

黃 世 昌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海山分隊警務員 

代 理 分 隊 長 

陞職第七序列

職務 

56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海 山 分 隊 

分 隊 長 

吳 翰 昱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土 城 分 隊 

分 隊 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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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 

土 城 分 局 

土 城 所 
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賴 崇 逸 

三 重 分 局 

慈 福 所 
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 

58 

三 重 分 局 

慈 福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楊 晟 輔 

板 橋 分 局 

信 義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59 

板 橋 分 局 

信 義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張 安 宏 

蘆 洲 分 局 

八 里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60 

蘆 洲 分 局 

八 里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程 樹 禮 

土 城 分 局 

土 城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61 

新 莊 分 局 

 

巡 官 

劉 冠 吾 

永 和 分 局 

中 正 橋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62 

永 和 分 局 

中 正 橋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柯 軍 竹 

三 重 分 局 

長 泰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63 

三 重 分 局 

長 泰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張 志 謙 

蘆 洲 分 局 

五 股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64 

蘆 洲 分 局 

五 股 所 
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張 惠 慈 

永 和 分 局 

 

巡 官 

陞職第八序列

職務 

65 

淡 水 分 局 

中 山 路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黃 榮 禾 

蘆 洲 分 局 

成 州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66 

蘆 洲 分 局 

成 州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黃 寬 恕 

新 店 分 局 

烏 來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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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7 

新 店 分 局 

烏 來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洪 詩 涵 

三 峽 分 局 

 

巡 官 

 

68 

板 橋 分 局 

 

警 務 員 

王 成 吉 

三 重 分 局 

中 興 橋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陞職第八序列

職務 

69 

三 重 分 局 

中 興 橋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楊 世 彬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林 口 分 隊 

分 隊 長 

 

70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林 口 分 隊 

分 隊 長 

李 宣 益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淡 海 捷 運 分 隊 

分 隊 長 

 

71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淡 海 捷 運 分 隊 

分 隊 長 

江 柏 欣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瑞 芳 分 隊 

分 隊 長 

 

72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瑞 芳 分 隊 

分 隊 長 

周 金 泉 

刑 事 警 察 大 隊 

 

偵 查 員 

 

73 

土 城 分 局 

 

巡 官 

許 惟 亮 

樹 林 分 局 

山 佳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74 

樹 林 分 局 

山 佳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張 清 翔 

蘆 洲 分 局 

更 寮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75 

蘆 洲 分 局 

更 寮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楊 宇 煌 

三 重 分 局 

大 同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76 

三 重 分 局 

大 同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李 延 昱 

瑞 芳 分 局 

雙 溪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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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7 

瑞 芳 分 局 

雙 溪 所 
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黃 紀 德 

三 峽 分 局 

湖 山 所 
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 

78 

三 峽 分 局 

湖 山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楊 朝 廷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三 峽 分 隊 

分 隊 長 

 

79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三 峽 分 隊 

分 隊 長 

林 宏 志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金 山 分 隊 

分 隊 長 

 

80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金 山 分 隊 

分 隊 長 

許 銘 峻 

資 訊 室 

 

巡 官 

 

81 

海 山 分 局 

 

警 務 員 

游 孟 丞 

林 口 分 局 

忠 孝 所 
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 

82 

林 口 分 局 

忠 孝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吳 愷 峰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永 和 分 隊 

分 隊 長 

 

83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永 和 分 隊 

分 隊 長 

陳 鈺 泓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樹 林 分 隊 

分 隊 長 

 

84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
樹 林 分 隊 

分 隊 長 

李 麒 榮 

新 莊 分 局 

 

巡 官 

 

85 

淡 水 分 局 

水 碓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黃 俊 龍 

淡 水 分 局 

中 正 路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86 

淡 水 分 局 

中 正 路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許 庭 豪 

淡 水 分 局 

水 碓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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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 

新 店 分 局 

江 陵 所 
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黃 國 龍 

新 店 分 局 

江 陵 所 
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陞職第七序列

職務 

88 

金 山 分 局 

 

警 務 員 

楊 思 恆 

金 山 分 局 

 

警 務 員 

陞職第七序列

職務 

89 

永 和 分 局 

 

警 務 員 

林 明 隆 

永 和 分 局 

 

警 務 員 

陞職第七序列

職務 

90 

樹 林 分 局 

彭 厝 所 
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廖 振 宏 

樹 林 分 局 

彭 厝 所 
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陞職第七序列

職務 

91 

少 年 警 察 隊 

 

警 務 員 

周 梅 仙 

少 年 警 察 隊 

 

警 務 員 

陞職第七序列

職務 

92 

蘆 洲 分 局 

延 平 所 

警 務 員 兼 所 長 

陳 駿 裕 

蘆 洲 分 局 

延 平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陞職第八序列

職務 

三、 防疫期間請各單位同仁避免辦理迎新送舊活動，並婉拒各界不

必要之邀宴。 

四、 有關本次第九序列職務人員陞職第八序列非主管職務人員，另

案辦理公開選填作業。 

 
此 致 

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所屬各分局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、
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
隊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
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各科、室、中心 
副陳 
警政署駐區督察室、局長室、副局長室（一）、副局長室（二）、副
局長室（三）、主任秘書室 


